
法規名稱：癌症防治法  

修正日期：民國 112 年 04 月 26 日 

第 一 條  為整合運用醫療保健資源，有效推動癌症防治工作，

減少癌症威脅，維護國民健康，特制定本法。 

第 二 條 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；在直轄市

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 

第 三 條  本法用辭定義如下： 

一、癌症：係指經由病理切片證實，或經其他檢查、檢驗

有效推定診斷，在臨床上具有再發或轉移現象之惡

性腫瘤。 

二、 癌症篩檢：係指利用檢查、檢驗或其他方法，辨別

可能罹患癌症或可能未罹患癌症之過程。 

第 四 條  本法所稱癌症防治包括下列事項： 

一、 推動防癌宣導教育與預防措施。 

二、 提供符合經濟效益之癌症篩檢。 

三、 提供以癌症病人為中心之正確醫療、適切照護，以

及後續追蹤計畫。 

四、 提供癌症末期病人安寧療護。 

五、 辦理癌症防治相關研究。 

六、 建立癌症相關資料庫。 

七、癌症防治醫事人員之教育訓練。 

八、 其他有關癌症之預防、診斷、治療、照護事項。 

第 五 條  國家應提供充分資源，並整合政府及民間力量，致力

研究開發尖端醫學技術，協助推展臨床試驗，推動癌症防

治工作，並應將防癌知識與癌症病人就醫之正確知識納入

國民義務教育，致力於避免或減少國民暴露於可能致癌因

子。 

第 六 條  行政院為執行癌症防治政策，應設中央癌症防治會

報。 

中央癌症防治會報置召集人一人，由行政院院長兼任；

委員若干人，由行政院院長就政務委員、有關機關首長及具



有癌症防治經驗之專家學者派兼或聘兼之。 

中央癌症防治會報每年至少開會一次。 

第  七  條  為落實國家癌症防治政策，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立癌症

防治政策委員會，其任務如下： 

一、 研訂癌症防治政策。 

二、 評估癌症防治預算。 

三、 評估癌症防治中心執行之成效。  

四、訂定醫療院所癌症防治醫療品質指標。 

五、審議癌症防治相關醫事人力、設備與癌症防治方案。 

六、審議癌症診斷治療指引。 

七、審查癌症篩檢方案。 

八、其他有關癌症防治事項。 

委員會執行前項任務，應徵詢其他相關專家學者、產

業、癌症病人與家屬代表之意見。 

第  八  條  癌症防治政策委員會以衛生福利部部長為召集人，置

委員十八人至二十四人，均為無給職。應包含下列人

士： 

一、國家衛生研究院代表。 

二、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代表。 

三、 醫學院校代表。 

四、 公共衛生學者、癌症研究者、醫師團體代表及病理、

腫瘤科、放射腫瘤科醫師與相關專家學者。 

五、 社會公正人士、民間團體代表。 

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委員，由召集人遴聘，任期二

年，期滿得連任。第四款及第五款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

二分之一。前項委員，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。 

癌症防治政策委員會每季至少應開會一次，必要時，

得召開臨時會議，均由召集人召集之。 

第  九  條  中央主管機關得整合癌症篩檢及診斷治療機構，建立

完整之區域癌症篩檢及治療服務網，並得視需要獎助

設立癌症防治中心及獎助醫療機構辦理癌症防治有關



服務措施。 

癌症防治中心應依據癌症防治政策委員會議之決議，

辦理下列事項： 

一、 推廣癌症宣導教育及癌症篩檢。 

二、 參照癌症診斷治療指引診治癌症病人。 

三、提供癌症病人治療後續計畫。 

四、整合可平緩病人與家屬心靈之安寧療護服務。 

五、建立癌症防治相關資料庫。 

六、建立轉介服務網路。 

七、癌症防治相關醫療人員之訓練。 

八、實施癌症診療品質保證計畫。 

九、結合社區資源，積極推動社區癌症防治方案。 

第  十  條 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應設癌症研究中心，辦理並

整合與癌症有關之各項研究與治療方法、診斷技術、治

療藥品等之開發及臨床試驗。 

第 十一 條  為建立癌症防治相關資料庫，癌症防治醫療機構應向

中央主管機關所委託之學術研究機構，提報下列資料： 

一、 新發生之癌症個案與期別等相關診斷及治療資料。 

二、 癌症篩檢陽性個案之後續確診及治療資料。 

三、 經由病理切片證實及經其他檢查、檢驗有效推定

診斷為癌症之個案資料。 

四、癌症死亡資料。 

五、其他因推廣癌症防治業務所需資料。 

前項資料提報之期限、格式、給付癌症防治醫療機構之

費用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十二 條  受理第十一條資料提報之機構，應指定專人依相關法

令辦理安全維護事項，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、竄改、毀損

或滅失。 

第 十三 條  主管機關得視需要，辦理人民癌症預防、篩檢。 

前項辦理經費，得由菸品健康福利捐之分配收入支應

或接受機構、團體之捐助。 



第 十四 條  癌症篩檢醫療機構應主動催促其篩檢之癌前期及癌

症陽性個案回院確診，或提供轉診資訊。 

第 十五 條  癌症防治醫療機構應於內部成立癌症醫療品質小組，

以確保其癌症篩檢及診斷治療之品質。 

前項品質保證相關措施之準則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

相關專家學者定之。 

第 十六 條  國家應寬列人力與經費，確保有效推動癌症防治工

作。 

第 十七 條  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，經主管機關限期提報逾期

未提報者，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。 

違反第十二條規定者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

以下罰鍰。 

前二項所定之罰鍰，由中央主管機關處罰之。 

第 十八 條 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。 

 


